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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动态】

【普法专题】【基层动态】

6月16日下午，市安委会围绕全
国第24个、全省第32个“安全生产月”
活动安排，组织各成员单位和有关部

门在吾悦广场
集中开展了“6·
16安全宣传咨
询日”活动，市
总工会副主席
丁长峰出席活
动启动仪式并
宣读倡议书。

市总工会
积极参与开展
现场互动咨询，

围绕“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查
找身边安全隐患”的活动主题向广大
市民和职工提供职业卫生、劳动保护

基础知识和维权保障等多方面的咨询
服务，向群众发放《工会法》《安全生产
法》和企业职工互助互济宣传折页等
宣传材料500余份，持续扩大普法宣
传覆盖面。此次活动重点围绕“学法、
守法、用法”三大目标，着力提升职工
群众的法律素养：一是帮助职工掌握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依法维
权能力；二是强化企业负责人安全生
产“第一责任人”意识；三是督促企业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社会氛
围，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奠定坚实基础。 黄超

市总工会积极参与“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6 月 25 日下

午，高邮市总工会
为外卖骑手、快递
员、网络主播等近
40名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代表举办
心理健康讲座并
组织参观市工运
史（劳模工匠）馆，
让他们感受“心理处方”与

“红色洗礼”的双重关怀。
活动中，扬州市总工会

义工教授、扬州大学副教授
李传伟以“新就业形态下的
心理调适与压力管理”为题，
通过主题绘画分析、情景模
拟等互动方式，引导大家识
别职业压力源，树立“心理健
康也是生产力”理念。一位
饿了么骑手表示：“绘画形式
的心理讲座很新颖，学会了
自我调节情绪和缓解压力，
工会活动让我们感受到‘家’
的温暖。”

讲座前，大家参观了工
运史（劳模工匠）馆，通过“肩
负使命走上舞台”“当家做主
奋发图强”“改革先锋勇立潮
头”“踔厉奋发谱写新篇”四
个篇章了解高邮工人阶级的
奋斗历程。

作为城市“奔跑者”，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既需物质保
障，更需要精神关怀。市总
工会将持续聚焦他们的所需
所盼，围绕心理关爱、技能培
训、权益维护等重点发力，不
断提升其获得感和幸福感。

徐媛媛

心“新”相印 工会赋能
——高邮市总工会举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心理健康讲座

在党的104周年华诞前夕，为强化
党员干部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全体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6月20日，
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为上半年入党的同
志集中举办“政治生日”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上，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机关党支部书记戴顺阳向党员提
出三点希望与大家共勉：1.强党性，守
初心：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及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
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党性。2.增本领，
勇担当：立足岗位，加强学习钻研，提

升本领，争当业务能手，把岗位和部门
建成“放心岗”“放心部门”。3.重自
律，树形象：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聚焦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侵
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等
重点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以案
为鉴，依规办事。

活动中，支部为上半年过
“政治生日”的党员赠送了贺
卡。党员们在党旗下重温入党
誓词和入党志愿书，并通过朗
诵诗歌《党啊，我想对您说》、重

唱歌曲《驼铃》及分享感言等形式，表
达对党的深情。

大家一致表示，将始终牢记党员
“第一身份”和为党工作“第一职责”，
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昂扬斗志投身工会
事业，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高邮的
实践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张海燕 袁轶佳

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开展党员集体“政治生日”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高邮市职工互助互
济会召开领导小组（理事）会，
互助互济会会长叶静等十位
理事参加会议，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倪荣平，党组成员、
副主席蒋娟列席会议。

会上，叶静就2024年高
邮市职工互助互济会工作情

况进行了汇报，并就相关议
题组织讨论，与会理事达成
一致意见。

倪荣平主席对高邮市职
工互助互济会过去的工作给
予了高度认可。同时，希望
互助互济会继续深入弘扬

“无病我助人，有病人帮我”
互助互济精神，在
各乡镇、园区以及
各基层企业持续推
进职工互助互济工
作，不断提升职工
参与覆盖面，惠及
更多职工，将互助
互济品牌做大做
强。 李一含

高邮市职工互助互济会召开领导小组（理事）会

近日，高邮市总工会下发了《关于
深入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
工作的方案》，旨在将劳模工匠助企行
专项行动作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举措，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帮
助职工提高技能水平、加速创新成果
转化，为努力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高邮
新实践精彩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方案提出，将组建专业助企服务
队，搭建精准助企新平台。围绕“511”

产业体系，遴选24名优秀劳模工匠和
市科技镇长团成员，组建5大产业集群
劳模工匠助企服务队。联合市人社局、
扬州职业大学高邮湖校区和高邮中等
专业学校建设工匠学院，将劳模工匠纳
入学院师资库，举办2-3期专题培训
班，为劳模工匠和一线产业工人开展研
修、技能培训以及学历提升培训。

方案明确，将形成精准助企服务
清单，大力提升助企服务质效。每半
年向全市11条重点产业链企业征集

服务项目需求，实现企业需求与劳模
工匠精准对接。组织劳模工匠助企服
务队每月向企业提供不少于2批次精
准服务，每季度上报2个以上服务案
例，每半年组织1次工作总结，每年开
展1次成果集中展示。

方案还提出，务必充分发挥劳模协
会作用，主动参与群链工作机制。以劳
模协会为载体，常态化开展劳模工匠助
企服务活动，和企业建立“引进来+走出
去”劳模工匠跨区域双向交流机制。在
助企服务过程中，重点收集产业链共性
诉求和招商引资信息，定期汇总信息向
五大产业集群专班反馈，发挥好工会助
企服务的桥梁纽带作用。 黄超

聚匠才、解企需、促创新——“劳模工匠助企行”行动方案正式发布

近日，高邮镇总工会为提升下岗失业人员、困难职工家庭
成员、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能力，组织开展了就业困难人员技
能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通过技能传授，切实帮助困难群体掌握一
技之长，激发就业内生动力，为帮扶工作注入新活力。下一
步，镇总工会将根据职工需求，持续开展多样化技能培训，搭
建创业就业平台，提供创业指导、政策咨询等服务，为促进社
会和谐贡献工会力量。 夏晓斌

高邮镇总工会开展就业困难人员技能培训

6月18日，城南新区总工会特邀“义工教授”李娟，为60
余名机关工会会员举办职场礼仪与情绪管理专题培训，旨在
提升职业素养，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此次活动是工会关注职工全面发展的重要实践，帮助职
工以更专业形象、更健康心态投入工作。区总工会将持续推
进“职工关爱行动”，整合资源开展素质提升课程，当好职工成
长的“引路人”、心灵的“守护者”和权益的“捍卫者”，为打造高
效能团队、服务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李丹

城南新区总工会开展职场礼仪与情绪管理专题培训

时值全国第24个、江苏省第32个
“安全生产月”，近日，菱塘回族乡召开专
题培训会，组织全乡重点企业工会主席、
安全生产负责人参加。

会议明确三项要求：思想上“真重
视”，破除“与己无关”“应付检查”“花钱消
灾”心态；学习上“真认真”，提升风险识

别、长效管理、应急处置能力；整改上“真
碰硬”，做到排查、整改、防控“三个到位”。

培训环节中，高邮市安全培训学校
范宝霞老师通过理论、案例、视频和问答
等形式，系统培训了光伏检修、特种作
业、电动车充电、粉尘防爆、高温防护、行
吊操作及交通安全等关键领域知识。培

训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为企业和职
工安全生产提供了实用指导。 王昌桥菱塘回族乡召开“安全生产月”专题培训会

对妨碍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
式依法行使民主权利、非法撤销、合并工会组织、妨害
工会依法参加事件调查处理以及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
平等协商的，如何处理？

主要是行政处理。1.《工会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
国有企业、第三十六条规定了集体企业、第三十七条规
定了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与本单位民主管理的基
本形式。如果企业、事业单位违反工会法的规定，妨碍
工会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行使民主
权利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工会法》第十二
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合并工会组
织”。工会组织是依法成立的，除了按工会法第十二条
规定的“基层工会所在的企业终止或者所在的事业单
位、机关被撤销，该工会组织相应撤销，并报告上一级
工会。”此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加以撤销。3.
《工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伤亡事故和其他
严重危害职工健康问题的调查处理，必须有工会参
加。工会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有权要求
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对
工会提出的意见，应当及时研究，给予答复。”违反这一
规定，妨碍工会参加职工因工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侵犯
职工合法权益问题的调查处理的，要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4.《劳动法》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
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
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
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集体合同由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
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工会法》第六条第二款明
确规定：“工会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
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
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
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
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